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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进行了相应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条款号 原条款内容 修改后内容 

第四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通知中明

确规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

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

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

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

地，或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规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

应当安排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等方式为中小

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一）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含

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或其他股份性质的权

证）、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原有股东配

售股份（但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在会议

召开前承诺全额现金认购的除外）； 

（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

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

价达到或超过20%的； 

（三）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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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百分之三十的； 

（四）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偿还

其所欠本公司的债务； 

（五）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

到境外上市； 

（六）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要求采取网络投票方式的其他事项。 

 

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